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反欺凌政策 

 

1. 學校對欺凌的立場 
任何形式的欺凌行為都是不可接受的，欺凌對「受害者」、「欺凌者」及「旁觀者」都

會造成傷害，學校絕不容許欺凌行為。我們須讓同學知道老師定會嚴正處理並設法停止

欺凌。我們定必接見有關學生，包括欺凌者、受害者及旁觀者，以了解事件，擬訂處理

方法，學校會正視並加以制止及預防欺凌的問題。處理欺凌事件應以「人事分開」，本

持著「沒有壞學生，只有做了壞行為的學生」引導學生改善行為及學習正確的態度。 

 

2. 欺凌的定義 

2.1 蓄意損害人的舉動 

2.2 重複發生 

2.3 權力不平衡 

同時擁有以上三個行為表徵，才會被界定為欺凌 。總括來說，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以

強凌弱或以眾欺寡，恃勢不斷蓄意傷害或欺壓別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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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欺凌的方式 
4.1 肢體/ 行為暴力的欺凌 -推撞、打人、以肢體暴力惡意戲弄別人 

4.2 攻擊性語言的欺凌 -嘲笑別人的名字、別名、身材或背景，令人覺得難堪 

4.3 排擠別人的欺凌 -故意藐視他人的存在、聯合起來加以排擠或恐嚇他人

不得某人玩耍 
4.4 強索性的欺凌 -刻意地強取或收藏他人之物品，或以威嚇方法去強迫

別人為自己服務 
4.5 網絡欺凌 -利用互聯網上的途徑，例如透過電郵、網頁、網上聊

天或手提電話的短訊，惡意造謠、發放侮辱性的消息

或人身攻擊的言論，以嘲弄及中傷受害者 
 

5. 校園欺凌行為的產生 

5.1 校園欺凌行為通常是由三種元素互動而產生的： 

5.1.1 有人持續地欺凌別人 

5.1.2 有人持續被欺凌但卻不懂正確面對； 

5.1.3 有人目睹欺凌行為卻不去干預。 

 

 

 



6. 有效解決欺凌問題 

6.1 支援受害者，鼓勵說出真相，訓練受害者堅強性格 

6.1.1 由於受害者大多是孤獨而沒有朋友者，當遇上欺凌者時往往逆來順受，不敢

反抗。若我們遇到有關欺凌的報告，首先要以感同身受的態度安慰受害者，

一方面可給予學生情緒支援，另一方面可以獲取學生的的信任，以便日後的

跟進。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受害者或說話能力較弱的受害者，可找讓他們信任

的教師陪同，說出過程和感受。 

 

6.1.2 要解決欺凌的事件，我們採用復和調解的手法，幫助雙方學習和諧相處之道，

然而要長遠地解決問題，必須向受害者提供果斷表達技巧的訓練，協助受害

者建立朋輩的支援，這會有助減少「受害者」的出現。及早向一些高危的受

害者，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受害者或說話能力較弱的受害者提供自我保護

的訓練計劃，當同學能果斷地表達自己，其他人也不會輕易欺負他們。  

  

6.2 教導欺凌者，讓他們認清錯誤，學習道歉的藝術 

6.2.1 有一些欺凌者是沒有惡意的，他們出現欺凌行為可能與不懂與人相處有關。

對於此等同學，我們可透過社交技巧訓練，提醒他們切勿以欺負人的手法去

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不過，對於已經習慣了「蝦蝦霸霸」的人，我們必須幫

助欺凌者學習如何尊重別人感受及控制自己的行為。我們要向欺凌者及其家

長指出欺凌行為的禍害，繼而要欺凌者聆聽受害者的痛苦和心聲，要啟導欺

凌者承認錯誤並向受害者道歉或補償，教育他們不再欺凌別人。 

6.2.2 我們切勿以為用嚴懲之方法可永久解決欺凌行為，因為嚴懲只能阻嚇一時，

而且會容易引致報復。運用一套復和調解的步驟，輔導的教師需要擔任調解

員，並先處理學生兩人之衝突，待有突破進展時才引入另外涉事的同學。我

們亦鼓勵有特殊教育需要或說話能力較弱的涉事同學運用學生易於表達的方

式，例如圖像等，逐步提問學生。 

 

6.3 調解會議前之步驟 

6.3.1 在調解之先，訓導主任應分別接見涉事雙方學生，即欺凌者和受害者，並了

解兩方面之立場。 

6.3.2 在聆聽雙方的立場時，留意每方的論點及細節並表示我們在關心這件事情。 

6.3.3 向雙方，即欺凌者和受害者，表示我們會以中立的角度去解決是次事件。 

6.3.4 要讓雙方，即欺凌者和受害者明白，雙方必須合作去解決問題，缺一不可。 

6.3.5 若然雙方情緒不穩，要安排多一名熟悉當事人，即欺凌者和受害者信任的教

師或學校社工在場。 

 

6.4 調解會議進行之原則及步驟 

6.4.1 在雙方會面之前，訓導主任提醒出席者，即欺凌者和受害者有關會議的規則：

要依安排說話，要聆聽別人立場，及不可攻擊他人。 

6.4.2 鼓勵雙方，即欺凌者和受害者說出事實，並說出衝突當時及衝突後之感受，

注意每方所用的字眼及語氣，提醒雙方忍讓，以免引起意氣之爭 

6.4.3 要盡量創造雙贏條件及下台階，可以用過去成功調解的例子，提醒雙方各行

一步，問題總會有解決的一天  



6.4.4 一般而言，由受害者或受嚴重傷害者先說出事件發生的過程，然後再由對方

(即欺凌者)發言。 

6.4.5 調解之教師宜盡量協助雙方找出最接近事實的真相或起碼要建立一個最為雙

方接受的故事才正式開始進行調解。 

 

6.5 調解最後之技巧 

6.5.1 讓欺凌者明白自己的行為是會對受害者有短期及長期的影響，包括身體之傷

害，心理的憤怒及恐懼，日後非理性的憂慮及因長期被欺負而進一步被邊緣

化的惡果等。 

6.5.2 人際關係的復和是必須自願的，最好能啟導欺凌者先對受害者作出真誠的道

歉。受害者在接受了欺凌者的道歉後，我們宜引導受害者寬恕欺凌者，使彼

此關係復和。 

6.5.3 若受害者有反擊行為，應再引導受害者明白自己也有不對的行為，教導受害

者也要向對方道歉。 

6.5.4 不過，若欺凌者是與其他同學一起犯事，這時候可逐一引入涉事的同學(包括

協助者、附和者、保護者和局外人)，並讓他們知道雙方已經願意復和。 

6.5.5 事件由欺凌者等人引起，而且他們有機會常欺凌別人，如果有需要的話，我

們可接見欺凌者的家長，跟進他們日後的行為。不過，我們亦應在欺凌者的

家長面前讚揚他們認錯及道歉的勇氣。 

 

6.6 調解之完結及跟進 

6.6.1 調解完結時，最好能達至一個雙方，即欺凌者和受害者都認同的協議，而協

議是要清楚寫明雙方的權利和責任以及達成的時間和步驟，欺凌者與其他涉

事同學(包括協助者 、附和者和局外人)、受害者及調解者，即訓導主任或學

校社工都要有協議之備忘錄。 

6.6.2 在一些情況下，第一次之調解會議未必能達成協議，調解員，即訓導主任或

學校社工可以暫時終止調解，然後再行分別接觸每一方，指出雙方，即欺凌

者和受害者讓步的好與壞；若時機成熟，可進行第二次之調解。 

6.6.3 若調解會議真的能達至協議，我們必須跟進協議是否有確切地執行。 

6.6.4 若在可能的情況下，班主任、訓導主任或學校社工在上課前後或小息時觀察

雙方之關係，倘若雙方關係惡劣，可能需要再進行調解或轉交有關人士處理。 

 

6.7 旁觀者的處理及跟進 

6.7.1 我們必須嚴正地告知旁觀者(協助者、附和者、保護者、局外人)，學校絕不

容許欺凌行為，我們定會嚴正處理並設法停止欺凌。 

6.7.2 於進行調解期間，逐一引入涉事的旁觀者(包括協助者、附和者、保護者和局

外人)面見，進行教導並讓他們知道雙方已經願意復和。 

6.7.3 教導旁觀者「什麼是欺凌」，引導他們談論欺凌行為，如果發生在他們或他

人身上，學生需要知道如何安全地抵抗欺凌以及如何獲得幫助。 

6.7.4 與旁觀者談論如何應對欺負者，例如直接而自信地說“停止”。討論如果這

些動作無效，該怎麼辦，例如走開並通知教師。 

6.7.5 鼓勵旁觀者舉報欺凌行為。如果被欺負或看到其他人被欺負，須通知教職員，

我們可以即時提供安慰，支持和處理。 

 



 

 

6.8 案例 

個案一 

強仔  

年齡/級別: 12歲, 小六  

其他資料: 自閉症；與其他同學交流時經常感到困難 

事發經過  

⚫ 班主任最近發現強仔在小息及午飯時間時經常到圖書館玩電腦，雖然他很喜歡參與

學校的遊戲角活動，但最近都沒有參與了。  

⚫ 班主任曾經多次問及強仔是否有甚麼不妥的事情，但強仔每次都說沒有特別不妥的

事情  

⚫ 幾星期後，校方發現強仔攻擊四位與他同級的男同學。強仔情緒非常低落，而且未

能與老師說出事發的經過及詳情。班主任亦通知了強仔的家長，強仔在學校與其他

同學打架。 

⚫ 強仔向家長說出，該四名同學其實一直以來都有欺凌強仔，例如，他們會叫強仔參

與一些同儕的談話／討論，然後就取笑他對事情的特別認知；另外，他們亦會在強

仔的書包中拿走他的物品，亦會在走廊中刻意推撞強仔。  

⚫ 面對持續的欺凌，強仔慢慢變得容易緊張，不安和離群，最終導致他的攻擊行為。 

 

校方處理(參考例子):  

四位同學 強仔 

懲罰（如：不得去學校旅行） 小息服務、溝通技巧訓練 

⚫ 訓練他們成為學校的「大哥哥大姐姐」（如：社交技巧，接納差異），並推薦他們

在其他學校活動中協助推廣同儕關係及共融文化。  

⚫ 互相向對方道歉。 

 

 

個案二 

化名: 婷婷  

年齡/級別: 8歲, 小三  

其他資料: 輕度智障 

事發經過 – 

⚫ 班上有三位女同學，在不同時間對婷婷有不同的「反應」。 

⚫ 小息時，三位女同學熱情地邀請婷婷一起和其他同學一起玩耍；然而，當婷婷加入

後，三位女同學卻假扮不懂婷婷正在做甚麼。  

⚫ 婷婷很想加入同學的遊戲，但她未能發現三位女同學正在玩弄她，她們的不一致行

為令婷婷難以理解，繼而令婷婷不知如何是好，她的反應更加受三位同學取笑。 

⚫ 某天的小息，當婷婷想再和三位女同學一同玩耍時，她們要求婷婷在另一同學的書

包裡偷取銀包，婷婷真的照做了，過程被班長看到，並告知老師。 

校方處理(參考):   

三位女同學 婷婷 

⚫ 各記缺點，並各自寫一篇關於「尊重

與同理心」的文章，反思同儕相處之

道。 

⚫ 事後，老師要求婷婷立刻把銀包還給該

位同學並道歉，並會寫手冊通知家長。 

⚫ 個別訓練中加入「認識友誼」、「與人

相處的界線」的主題，並讓家長知道訓

練進程。 

 


